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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同业竞争。

鉴于普通合伙人黄冈晨鸣基金管理公司尚未取得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长江创投基金担任长江晨鸣股权投

资基金的管理人。在黄冈晨鸣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后，长江晨

鸣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将变更为黄冈晨鸣基金管理公司。

四、增资标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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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冈晨鸣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金玉 

注册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特 1 号 

成立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纸制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纸浆及相关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的货物及技术）。 

股权结构：黄冈晨鸣拟以自有资金向黄冈科技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子公司黄冈晨鸣仍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公告披露日，黄冈科技尚未实缴注册资本，亦无开展业务，

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黄冈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黄冈晨鸣基金管理公司章



 

 

（二）成立长江



 

 

甲方：湖北长江晨鸣黄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2、增资的认购 

丙方新增注册资本由甲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以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的投资价款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甲方认缴的本轮投资款将分为两个阶段。 

3、投资款的用途 

各方同意，甲方投资款仅供丙方用于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 

4、公司治理 

各方同意并保证，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持股期间，丙方应成立董事会及监事会，

董事会成员为 3 名，甲方有权委派 1 人（黄冈县域基金委派）担任丙方的董事，监事

会成员为 3 名，甲方有权委派 1 人（黄冈县域基金委派）担任丙方的监事，乙方同意

甲方委派人员出任丙方董事、监事。 

5、股东权益享有 

甲方依照法律、本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本次投资前滚存的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归新老股东按照分配时根据实际出资比例共享。 

6、股权转让限制 

自签订本协议起至甲方完全退出前，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出售、转让、

抵押、赠与或以其他方式减少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丙方股权，以及在该等股权之上设

置任何权利负担。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成立

并生效。 

六、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 

长江晨鸣股权投资基金对黄冈晨鸣进行增资，以支持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的建设，

充分体现了湖北省、黄冈市两级政府对公司浆纸一体化布局的高度认可，有助于公司

做优做强制浆造纸主业，提高公司的整体资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本次增资能

够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基于黄冈晨鸣经营状况及公司的整体

战略考虑，董事会同意公司放弃对黄冈晨鸣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黄冈晨鸣拟引进长江晨鸣股权投资基金增资扩股，增资款用于黄冈晨

鸣二期项目建设，有助于公司做优做强制浆造纸主业，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

放弃本次增资中相应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增资扩股后，黄冈晨鸣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董事会对本次黄冈晨鸣引进长江晨鸣股权投资

基金及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


